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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人民政府关于公布《芒洪
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

2035 年）》听证报告的公告
（第 3 号）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为充分征求

社会各界意见，集中民智，反映民意，公开透明地做好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编制工作，芒洪民族乡人民政府召开了《芒洪拉祜族布

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听证会，现将听证

会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由

对《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进行听证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

促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并接

受监督检查。

二、听证会准备情况

（一）发布听证会第 1 号公告

2023 年 9 月 22 日，在耿马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《芒

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听证会

的公告（第 1 号），公布了听证事项、听证时间、地点、听证代

表名额、构成、产生方式、参会报名方法等相关内容。

（二）确定听证参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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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9 月 28 日，根据听证报名情况，确定了听证参会人

员，包括：1 名听证主持人（普从柱）；2 名决策发言人（吴远

鹏、郭小凤）；3 名听证监察人（杨波、彭钦嵩、赵凤怀）；3

名旁听人（李启龙、罗成荣、李清华）；核实确定了听证代表 18

名，其中，县政协代表 1 名（李阿生）；乡人大代表 1 名（李秋

荧）；厉害关系代表 7 名（尹新荣、李志华、胡新华、周廷连、

李光先、吴勇、董太学），相关部门代表 9 名（茶应珍、徐华锋、

李梦萍、何倩文、李强、李石华、余云霞、唐寻、杨辉厚）；指

定了 2 名（唐飞、杨钰莹）工作人员作为听证记录人。

（三）发布听证会第 2 号公告

2023 年 10 月 8 日，在耿马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芒洪

拉祜族布朗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举行《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听证会的公告（第 2 号），公布

了听证会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决策人、听证监

察人和听证代表等听证会参会人员名单。

三、听证会举行情况

202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点，在芒洪民族乡人民政府大会议

室举行听证会。听证会由芒洪民族乡人民政府乡长普从柱同志主

持，2 名决策发言人到会，2 名听证监察人到会（请假 1 人），

听证代表应到会 18 人，实到 17 人。出席听证会的代表人数、比

例均符合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事项实施办法》第十条

“听证会应当在有 2/3 以上听证代表出席时方可举行”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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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宣读听证事项，听证会纪律，告知参加人的权利义务；

（二）决策发言人汇报编制背景及进展情况，编制单位具体

汇报听证文稿内容；

（三）听证代表质询、提问；决策发言人根据听证代表的质

询、提问作答辩；

（四）听证代表发表意见，并作最后陈述；

（五）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各方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；

（六）听证代表、听证决策人、听证监察人审阅发言记录并

签名。

四、决策发言人的陈述

听证会上，决策发言人就《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编制背景、目的、意义、规划内容、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、说明。

五、参会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、理由、意见和建议

参会听证代表在对《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开展的工作给予肯定，表示赞同。同时，也

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:

（一）建议乡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服务中心积极与上

级对接并确认“巴塔山遗址”是否应改为“巴达山遗址”；

（二）文本第七章第一节第一点第二段中，“芒洪镇那务…”

应改为“勐撒镇那务…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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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议对计划新建的自来水厂进行实地打点定位，以确

定实际坐标位置；

（四）建议综合研判居民建筑建盖 4-6 层是否符合芒洪民族

乡地质条件。

六、决策发言人答辩

针对听证代表，提出的建议和意见，决策发言人进行了相应

的解释和说明。

七、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情况进行总结

听证主持人在听取代表的意见、建议和决策发言人的解释说

明后对相关内容作了总结评说。听证代表均同意《芒洪拉祜族布

朗族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未提出反对意见。

对于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、建议，在下一步工作中，芒洪民族乡

人民政府将认真梳理，充分分析并研究采纳。

特此公告。

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3 日


